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導師遴選與聘任實施要點 

一、依據： 

（一）教師法及本校聘約訂定之。 

（二）彰化縣政府 94 年 6 月 14 日府教學字第 0940110182 號令。 

 

二、目的： 

（一）公平、合理建立導師之任期、遴選與聘任、積分、輪休、緩任、免任、代理導師、遴選組織

與申訴等原則，以激勵教師專業成長，促進校園和諧，維護團隊士氣。 

（二）落實導師責任制，以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並兼之以情，以保障教師之權利與義務及學

生受教權，使學生獲得最佳指導與照顧。 
 
三、遴選組織： 

（一）本校應成立導師遴選委員會（簡稱遴選會），負責導師遴聘相關業務之執行。 

（二）導師遴聘委員會設委員共十一人，由學務主任（兼主任委員）、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

主任、人事主任及教師會代表一人、各年級級導師共三人、專任代表一人及家長會代表一人。 

（三）導師遴聘委員會之會議，由學務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請訓育組長列席記錄（訓育組長無表 

決權）。 

（四）導師遴選委員會之決議事項，應經導師遴選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決議通過（表決方式應以書面不記名為之）。 
 

四、遴聘與任職： 

    （一）自願擔任導師者，得優先聘任導師。 

    （二）凡本校正式編制教師皆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三）凡新進合格正式教師，除擔任行政人員外，以優先排任一年級導師為原則。 

    （四）代理教師班級經營佳者，如需其擔任導師，應提至導師遴選委員會決議之。 

    （五）導師之任期，以自接任新生班起至該班學生畢業止，由學校逐年發予聘書。 

    （六）經本校行政單位與教師協商而中途接任非新生班者，以接任至該班學生畢業為原則，並逐年

發予聘書。 

    （七）導師遴選程序如下： 

1.由學務處依據導師遴聘程序，並參考有關處室之建議，排定導師名單草案。 

2.如教務處課配（排）課作業發生困難時，得與學務處再行協商調整導師人選。 

3.為配合教務處各學期配（排）課需求或特殊因素，得由遴選會彈性調整各科擔任導師人數 

及順序。 

4.導師名單擬妥後，由學務處會知各有關處室後簽陳校長核定聘任或依據本要點第十三點核

定，並由人事室依權責辦理核發兼職聘書程序。 
 
五、遴選時程：     

（一）原任、升任二、三年級導師未有異動者，人事室至遲應在八月一日前辦妥發下兼職聘書。 

100.08.22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1.17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6.22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8.29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08.29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二）一年級導師及異動新任導師者，學務處最遲於八月十日前或新生編班導師抽籤作業前，依本 

辦法遴選導師後，正式公佈導師名單，並以書面通知確定擔任導師之名單。 

 
六、服務積分及輪休： 

（一）凡班級學生畢業後，擔任該班導師者得優先輪休一年（含中途接任該班導師職務）。107 學 

      年度起，新進老師須連續擔任兩屆畢業班導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或兼任行政職務滿四年， 

      方得予以輪休。 

（二）輪休積分＝職務積分（以任職年資起算，未滿一學期者，依據擔任月份比例核算至小數第一 

位。身兼數職，可重複計分。） 

1.兼任主任滿一學年者，積分 10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5 分。 

2.兼任組長滿一學年者，積分 8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4 分。 

3.兼任導師滿一學年者，積分 6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3 分。 

4.兼任管樂團、體育班、美術班導師滿一學年者，積分 4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2 分。 

5.兼任童軍團長滿一學年者，積分 2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1 分。 

6.專任教師滿一學年者，積分 2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1 分。 

（三）申請輪休之教師應填寫申請表送遴選委員會依程序處理之。 

（四）積分低者優先擔任導師。 
 
七、免任：具下列條件者，得免擔任導師： 

（一）年齡加上兼任導師、行政〈編制內行政工作〉工作年資達 75 者（以當年八月一日為基準），

免任通過者得適用至退休。 

（二）退休前，已完成人事登記並奉核者。（服務期間以退休提免任者，以一次為限。） 
 
八、解任：  

（一）導師在任期內，因故無法擔任者，須提出書面報告具體證明（必要時遴選會得要求附具體證 

明），經導師遴選委員會同意後，並另提自願或適當人選，陳請校長解任並另聘。 

（二）導師在任期內，有違犯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款至第九款規定者，應由學務主任朝召開導師遴  

     選委員會解除其導師職務，並遴選適當教師陳請校長另聘。 
 
九、緩任： 

    有下列情形，需暫緩兼任導師者，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向導師遴選委員會提出書面緣由，並 

送交遴選委員會處理（即為緩任導師）。 

（一）第一順位：本人患重大疾病（重大疾病之認定標準以行政院衛生署公佈為主，當事人必 

      須提出教學醫院之醫生證明，如涉違法，應負法律責任）者。 

（二）第二順位：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直系血親尊親屬（父母親）患有重大傷病，需親自照顧者。 

（三）第三順位：懷有身孕本身亦有意願暫緩擔任導師者。 
 
十、代理導師原則：  

（一）導師如遇產前假、陪產假、產假、公傷假（須有即時就醫證明）、婚假、喪假、三天以上病

假（須有合法醫療機構專科醫師證明書）、公差或公假所產生的代理導師職務，由學務處依

代理導師要點安排代理導師，亦可由請假導師依代理導師要點之原則，自覓該班之代理導

師。事假及未滿三天之病假，由請假導師依代理導師要點之原則，自覓該班之代理導師。 



（二）班級代理導師人選為擔任該班級課程之全體專任老師為優先。 

（三）代理導師人選以任教該班專任老師，依國文、英語、數學、自然、歷史、地理、社會、健康   

      教育、體育、家政、音樂、美術、童軍、表演藝術、輔導活動、電腦科目順序代理之，短期 

      代理教師不列入代理導師名單。 

（四）代理導師之職掌與導師相同，應出席各項導師會議及活動。 

（五）代理導師連續滿一個月以上，比照行政職務代理人，記嘉獎乙次。 
 
十一、申訴： 

    教師對遴選會之決議，於公告後五日內，認為有不當或損其權益者，得向遴選會提出書面申覆。

遴選會接獲書面申覆，應於三日內召開會議討論之（以上天數不包含星期例假日）。 
 
十二、獎勵： 

    擔任導師工作表現優異者，經學務處簽擬名單陳報校長送請考績委員會獎勵之。 

 
十三、爲使導師任用符合學生教導需求，必要時校長得根據遴選會提出之導師名單權宜學校現況更 

     動或調整。 
 
十四、本辦法經導師遴選委員會討論，並經校長核可，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彰化縣立溪湖國民中學_______學年度輪休、緩任申請表及服務年資計分表 

姓名  
暑假聯 

絡電話 

家裡： 

手機： 
編號  

現職 □行政人員 □____導 □專任 出生年月  

志願 
擔任
新職 

□導師： ________導師 

□行政人員：__________（經處室主管及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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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年月 年月 

專任       

導師      

主任      

組長      

輪休

積分 
本校職務及續任積分＋特定職務加分＋代理導師加分＋他校職務積分 

（A＋B＋C＋D） 

 

 

 

填 

表 

說 

明 

一、服務積分及輪休： 

（一）凡班級學生畢業後，擔任該班導師者得優先輪休一年（含中途接任該班導 

      師職務）。107 學年度起，新進老師須連續擔任兩屆畢業班導師(含兼任行政 

      職務)，或兼任行政職務滿四年，方得予以輪休。 

 

（二）輪休積分＝職務積分（以任職年資起算，未滿一學期者，依據擔任月份比 

      例核算至小數第一位。身兼數職，可重複計分。） 

1.兼任主任滿一學年者，積分 10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5 分。 

2.兼任組長滿一學年者，積分 8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4 分。 

3.兼任導師滿一學年者，積分 6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3 分。 

4.兼任管樂團、體育班、美術班導師滿一學年者，積分 4 分； 

 滿一學期者，積分 2 分。 

5.兼任童軍團長滿一學年者，積分 2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1 分。 

6.專任教師滿一學年者，積分 2 分；滿一學期者，積分 1 分。 

（三）申請輪休之教師應填寫申請表送遴選委員會依程序處理之。 

 

（四）積分低者優先擔任導師。 

 

二、本表由學務處訂定後，送交人事室製作供同仁使用。請於每年四月三十日以前  

    檢附兼職聘書等相關證明文件，送人事室審核年資，再交學務處執行。 

       申請人：                          人事： 


